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概要
	開課單位：
	企管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General Theory of Civil Law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梁弘孟
	分機：
	35132

	
	
	E-Mail：
	lawlhm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必修
	開課級別：
	大二

	課程概述：
	1. 民法包含總則、債篇、物權篇、親屬篇、繼承篇等物篇。本課程係對於民法各編基本概念加以介紹，使非法律相關科系學生，對於法律學基礎之民法可做初步認識，並能藉基礎案例熟悉民法相關法律問題。
2. 本課程上滿18週，於114年1月7日舉行期末考。

	教學目標：
	1. 民法為私法之基礎法，可謂最生活化的法律之一。本課程希望藉由基本民法知識之介紹，使非法律學系之學生，能夠對於日常生活常面臨之私法問題，能有初步的認識，並能熟悉民事法律問題的解決之道。
2. 使同學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，經由對生老病死等人生百態的接觸，刺激其對於生命、人權、家庭、社會安全體系等各方面問題的思考。
3. 使參與同學在與醫院的工作人員、病患以及家屬等接洽配合，以及與其他修課同學團隊合作的過程中，學習群體合作與服務之道。

	教學方式：
	1. 民法概要基礎課程之進行，以課堂講演為主。
2. 服務學習課程之進行，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本課程目的在於使學生對於民法乃至其他相關法律能有基本素養，如著眼於培養企業管理人才的角度，企管人才也應該對商業活動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有基本認識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法律史、民法身分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本科目教師專研法律史與民法身分法，這兩個領域的大學部課程均有開設，亦曾先後發表相關領域論文，擔任本科教職應甚允當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平時成績（課堂參與度）20%，期末考80%。

	參考書目：
	1. 王澤鑑，民法概要。
2. 陳聰富，民法概要。
3. 楊與齡，民法概要。
4.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。


